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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要闻】 

联合办税提档升级 放管服改革再添活力 

税务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国税地税联合办税的指导意见》 

发布日期：2017年 12月 05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

体制改革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和《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 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

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国税地税联合办税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全面指导各级国税和地税部门持续优化税收服务环境，促进国

地税联合办税深度融合，更好地满足纳税人高效便捷服务的新需求。 

  “近年来，税务部门不断加大国地税合作力度，适时出台和持续升级《国家

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大力推进联合办税，有效整合了办税服务

资源，减轻了纳税人的办税负担。”据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司长蔡自力介绍，

《指导意见》在客观评估分析近年来各地国地税联合办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

出了统筹谋划联合办税方式、持续拓展联合办税范围、合理配置联合办税窗口、

探索创新联合办税形式等四方面举措，着力为纳税人提供更便利、更多样、更快

捷、更优化的办税服务。 

  ——联合办税方式再升级。据了解，全国目前已有 6500余个国地税联合办

税服务厅，占办税服务厅总数的近 70%，有效解决了纳税人办税“多头跑”、资

料“多头报”等问题。 

  《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国税局、地税局要结合实际，采用互设窗口、共建

办税服务厅和共同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等方式，进一步整合资源、融合升级，统一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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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统一绩效考评、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岗责培训，促进国税、地税办税

服务的有效融合。 

  ——联合办税范围再拓展。《指导意见》指出，各级税务机关要不断拓展联

合办税深度和广度，实现国税、地税纳税服务事项“一厅办理”“一窗办理”，

对于涉及纳税人基本信息确认、存款账号报告等国地税共同事项，要通过信息共

享方式实现前台一次受理、后台信息共享，切实减轻纳税人资料报送负担。 

  目前，全国所有联合办税厅基本上实现了“一厅办税”，有 2000余个联合

办税厅实现“一窗办税”模式。比如湖南、江西等地税务部门共享信息包括 19

大类 200 余项，联合办税范围涵盖税务登记、申报纳税、发票管理、税收优惠等

各个环节，极大提高了税收征管和服务效能。 

  ——联合办税窗口再优化。《指导意见》要求，各级税务部门要科学合理配

置办税服务厅联合办税窗口和专业办税窗口，不搞“一刀切”，推进办税便利和

管理效能的最大化，支撑各类纳税人的个性化、便利化选择。 

  具体来讲，包括科学配置联合办税窗口，有机融合国地税前台办税资源，强

化后台工作衔接，确保便捷、高效、规范办税；合理配置专业办税窗口，统筹评

估纳税人的办税习惯及频次，动态调整窗口职能，促进办税资源的合理调配和规

范运行。 

  ——联合办税形式再创新。为了给纳税人创造更好更优的办税体验，各地税

务部门按照“线上线下”融合的要求，积极探索联合办税的新方式、新方法，为

纳税人提供“足不出户”和“如影随形”的 24 小时全天候办税。目前，全国已

有 32个省实现联合网上办税，21个省实现联合移动互联办税。 

  为进一步创新联合办税形式，《指导意见》提出，持续优化实体办税厅服务

方式，在办税服务厅设置 24小时国税、地税自助办税区域的同时，有条件的地

方可探索在纳税人比较密集的银行、商场、社区等地方设置自助式国税、地税联

合办税终端；持续融合网上办税资源，着力构筑“网上办税为主、自助办税为辅、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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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办税服务厅兜底”的联合办税的新体系，方便纳税人登录一个平台、办理两

家业务。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樊勇认为，《指导意见》的实施将有力推动国地税联合办

税走上“快车道”，不断提升办税服务的透明化、便捷化、智能化水平，切实增

加纳税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税务蓝心系国防绿 助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日期：2017 年 12月 11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坚定实施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做好拥军工作是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需要，也是税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近年来，税务

部门在扎实推进税收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国防教育、军民共建等一系列

拥军工作，倾心助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优化税收服务 助力退伍军人再就业 

 

  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为退伍军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是税务部门做好拥

军工作的最直接体现。各级税务机关利用现场咨询、网络问答、12366 纳税服务

热线等方式，为退伍军人创业就业提供线上线下有针对性的政策辅导；利用税收

宣传月、入伍退伍季、建军节等时点，开展“送税法进军营”活动；开辟办税服

务厅“绿色通道”……小到一个服务窗口，大到一项税收政策，在税务部门有“看

得见”的优质拥军涉税服务，也有“看不见”的满满拥军情怀。 

  税收连着国防，家门牵动国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国税局可谓“军味”十

足，全区办税服务厅均开辟了“双拥绿色通道”“涉军服务咨询台”，为转业退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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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军人和军属优先办理涉税业务，提供“一窗式”“一站式”服务。 

  正在南阳市国税局办税大厅办理业务的庞建伟告诉记者，他从西北军营退役

后想自己创业，由于不熟悉最新税收政策，便来到南阳市国税局“涉军服务咨询

台”咨询。南阳市国税局税政科科长吴云泽对其进行了细致辅导：“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 3年内按每户每年 80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

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看到国家有这么多支持退伍军人创业就业的政策，庞建伟对创业更加有

信心了。 

  “从战场到商场，第一步该怎么走？”在陕西省某驻军礼堂里，榆林市国税

局“拥军小分队”正在为即将退伍的军人普及税收优惠政策。每年税收宣传月期

间，榆林市国税局都会根据最新税收政策变化和部队官兵们的具体需求，组织“送

政策进军营”等志愿服务活动。 

  据榆林市国税局局长申银军介绍：“在今年的活动中，我们结合深化‘放管

服’改革工作要求，为每位战士送上了一份最新税宣资料‘大礼包’，方便战士

们详细了解涉税问题，鼓励战士们在退伍复员后积极参与到‘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中去。” 

 

创新学习模式 营造国防教育好氛围 

 

  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

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

税务部门大力创新国防教育学习模式，厚植国防教育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不断

拓展国防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推动税务系统国防教育工作不断深入。 

  走进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办税大厅，纳税人通过扫描税务宣传单上的二维码，

既可以轻松获取税收政策，又可便捷欣赏国防动漫。在办税大厅的电视显示屏上，

http://www.yongdatax.com/


     

永大财税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总第 102 期） 

网址：www.yongdatax.com 微信：wx13130016285 电话：173 0122 6501 6 

6 

长期播放各类军事节目；在纳税等候区书架台上，除了税务专业报刊，还摆放着

各种军事报刊。南阳市国税局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国防教育小课堂，让纳税

人润物细无声地接受国防教育，实现了公民纳税意识与国防意识“双增强”。 

  青岛市地税局每年都会定期邀请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专家到本单位进行国防

教育，讲授国防安全环境、海军使命及舰船知识等课程。“我们充分发挥系统内

军转干部的优势，邀请他们走上讲台，讲述从军故事，展现军人风采。”据青岛

市地税局局长郑卫星介绍，该局还利用党团活动日组织干部职工参观水面舰艇、

潜艇、飞机等军事装备，参观军民共建单位军史馆，观看部队《骑鲸蹈海》《巡

天之路》等宣传片，教育引导系统税务干部切实增强国防观念。 

 

加深军民融合 打造军民共建好品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更加注重军民融合，构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近年来，税务部门充分利用国庆节、建军节等重要

节日，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活动，强化共建效果，共享共建资源，促进了军税双

方“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良好局面的形成。 

  江西省景德镇国税局积极响应国家军民融合战略，大力支持老牌军工企业--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展，该企业是我国航空工业骨干企业，先

后生产了 AC310、AC311、AC313等一系列广受民用市场欢迎的直升机。 

  “航空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大，技术研发时间长，资金需求多，税收优惠政策

的支持对企业发展来说显得弥足珍贵。税务部门认真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让

我们可以把更多资金投入到科技研发中，有力支持了企业技术创新。”昌河飞机

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长江山巍表示，有了税务部门的支持，昌河飞机将会在军民

融合的道路上飞得更高、更远。 

  民拥军，军帮民，军民始终是一家。在青岛地税局组建初期，税收信息化人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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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匮乏，驻青岛原总参谋部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充分发挥其信息技术优势，派出

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指导青岛地税信息系统研发工作，并积极协助税收征管系统

升级改造。该部队三名信息技术骨干先后转业到青岛地税工作，充实了地税部门

技术人员力量，有力推动青岛地税信息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重视安置培养 关心关爱军转干部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退役军人的管理保障，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

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军转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税务系统

军队转业干部是促进税收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地方经济运行的职能部门，在尽心做好财税工作的同时，更应积极响

应党和国家号召。”北京市海淀区地方税务局局长郭文武介绍，海淀区地税局高

度重视拥军优属工作，把接收安置军转干部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倾心培养

军转干部，热情帮助军人家属。 

  宁夏国税局注重对军转干部职业发展的规划，确保军转干部人尽其才、才尽

其用。“我们每年都提早与自治区军转办联系，了解掌握复转军人的年龄结构、

专业能力及工作经验等基本情况，将其纳入全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建设总体

规划。”据宁夏国税局局长张曙东介绍，该局安排军转干部与新招录公务员一同

开展初任培训，一并举行授装和入职仪式。通过开展岗前任职培训、岗位技能培

训、实行“导师制”等形式，使他们从部队军营中的精武标兵转变为税收岗位上

的业务能手。 

  为解决军转干部的后顾之忧，山西省太原市国税局积极会同地方政府健全完

善拥军优属安置政策，破解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和伤病残军人接收等难

题，尽其所能为军转干部解决后顾之忧，使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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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

坚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贡献税务力量。 

 

回到目录 

 

【流转税文件】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3号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已经 2017年 11月 30日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度第 2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8年 2月 1日起施行。 

  附件：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 

     2.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况说明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2017年 12月 29日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做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增值税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以下简称“规定标准”）的，除本办法

第四条规定外，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本办法所称年应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 12个月或四个季度的

经营期内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

http://www.yongdatax.com/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5597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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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调整销售额。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下简称“应税行为”）有扣除项目的纳

税人，其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额计算。纳税人偶然发生的

销售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的销售额，不计入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 

  第三条 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

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本办法所称会计核算健全，是指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

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进行核算。 

  第四条 下列纳税人不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一）按照政策规定，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 

  （二）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 

  第五条 纳税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手续。 

  第六条 纳税人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程序如下： 

  （一）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附件 1），

如实填写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等信息，并提供税务登记证件； 

  （二）纳税人填报内容与税务登记信息一致的，主管税务机关当场登记； 

  （三）纳税人填报内容与税务登记信息不一致，或者不符合填列要求的，税

务机关应当场告知纳税人需要补正的内容。 

  第七条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一项规定

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说明（附件 2）。 

  第八条 纳税人在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月份（或季度）的所属申报

期结束后 15日内按照本办法第六条或者第七条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未按规定

时限办理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限结束后 5日内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

告知纳税人应当在 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仍不办理的，次月

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直至纳税人办理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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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手续为止。 

  第九条 纳税人自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按照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应

纳税额，并可以按照规定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

的除外。 

  本办法所称的生效之日，是指纳税人办理登记的当月 1日或者次月 1 日，由

纳税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自行选择。 

  第十条 纳税人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国家税务总

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对税收风险的管理。对税收遵从度低的一

般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

行制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2月 1日起施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22号公布）同时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53号 

为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 优化

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税总发〔2017〕101 号）精神，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

减轻纳税人负担,国家税务总局对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进行了调整，现公告

如下： 

  一、废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后增值税纳税

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3号）附件 1《固定资产

（不含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情况表》。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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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废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27号）附件 1《本期抵扣进项税额结构明细表》。 

  三、本公告自 2018 年 2月 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 12月 29日 

回到目录 

 

 

【其他税费】 

关于发行 2017 年印花税票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51号 

2017 年印花税票已印制完成并开始发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税票图案内容 

  2017 年印花税票以“明清榷关”为题材，一套 9枚，各面值及图名分别为：

1角（明清榷关•临清关）、2角（明清榷关•崇文门）、5角（明清榷关•淮安关）、

1元（明清榷关•浒墅关）、2元（明清榷关•九江关）、5元（明清榷关•北新关）、

10元（明清榷关•山海关）、50元（明清榷关•粤海关）、100元（明清榷关•夔

关）。 

  印花税票图案右侧印有“中国印花税票”字样、图名和各关释文；右上角印

有面值，左上角有镂空篆体“税”字。各枚印花税票底边右侧按票面金额从小到

大印有顺序号（9-X），左侧印有“2017”字样。 

  二、税票规格与包装 

  2017 年印花税票打孔尺寸为 50mm×30mm，齿孔度数为 13×13.5。20 枚 1

http://www.yongdatax.com/


     

永大财税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总第 102 期） 

网址：www.yongdatax.com 微信：wx13130016285 电话：173 0122 6501 12 

12 

张，每张尺寸 230mm×170mm，左右两侧出孔到边。各面值包装均为 100张 1包，

5包 1箱，每箱共计 10000 枚（20枚×100张×5包）。 

  三、税票防伪措施  

  （一）采用哑铃异形齿孔，左右两边居中； 

  （二）图内红版全部采用特制防伪油墨； 

  （三）每张税票喷 7位连续墨号； 

  （四）其他技术及纸张防伪措施。 

  四、发行数量 

  2017 年印花税票发行 4500万枚，各面值发行量分别为:1角票 100万枚、2

角票 100 万枚、5角票 100万枚、1元票 700万枚、2元票 500万枚、5元票 1500

万枚、10 元票 800万枚、50元票 200万枚、100 元票 500万枚。 

  五、其他事项 

  2017 年印花税票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启用。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 12月 27日 

 

回到目录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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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文件】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7〕8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 号）的有

关规定，现就完善我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企业可以选择按国（地区）别分别计算（即“分国（地区）不分项”），

或者不按国（地区）别汇总计算（即“不分国（地区）不分项”）其来源于境外

的应纳税所得额，并按照财税〔2009〕125号文件第八条规定的税率，分别计算

其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上述方式一经选择，5年内不得改变。 

  企业选择采用不同于以前年度的方式（以下简称新方式）计算可抵免境外所

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时，对该企业以前年度按照财税〔2009〕125号文件规定没

有抵免完的余额，可在税法规定结转的剩余年限内，按新方式计算的抵免限额中

继续结转抵免。 

  二、企业在境外取得的股息所得，在按规定计算该企业境外股息所得的可抵

免所得税额和抵免限额时，由该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限于按照财税〔2009〕125 号文件第六条规定的持股方式确定的五层外国企业，

即： 

  第一层：企业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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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层至第五层：单一上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且由该企业

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财税〔2009〕125 号文件第六条规定持股方式的

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三、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的其他事项，按照财税〔2009〕125 号文件的有

关规定执行。 

  四、本通知自 2017 年 1月 1日起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7年 12月 28日 

 

回到目录 

 

 

【财务会计】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

察专员办事处，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

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针对 2017 年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的相关规定，我部对一般企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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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现予印发。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金融企业

应当根据金融企业经营活动的性质和要求，比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

调整。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财 政 部 

  2017 年 12 月 25 日 

   

附件下载: 

   

附件：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pdf  

    

回到目录 

 

【相关文件】 

关于公布失效废止的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 

目录的决定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2 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放管服”改革涉及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

作的有关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对现行有效的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

了清理。清理结果已经 2017年 11月 30日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度第 2次局务会

议审议通过。现将《全文废止的税务部门规章目录》《全文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

性文件目录》《部分条款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2017年 12月 29日 

http://www.yongdatax.com/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12/P02017122962867460057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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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文废止的税务部门规章目录 

序号 制定机关 标题 发文日期 文号 

1 国家税务总局 
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

法 
2005 年 12 月 30 日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14 号公布 

  

二、全文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制定机关 标题 发文日期 文号 

1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质

矿产部所属地勘单位征

税问题的通知 

1995 年 8 月 16 日 国税函发〔1995〕453 号 

2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质

矿产部所属地勘单位征

税问题的补充通知 

1996 年 11 月 12 日 国税函〔1996〕656 号 

3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

稽查工作中几个具体问

题的批复 

1997 年 3 月 13 日 国税函〔1997〕147 号 

4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注册税务师注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1999 年 4 月 29 日 国税发〔1999〕79 号 

5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有限责任税务师事务

所设立及审批暂行办法》

和《合伙税务师事务所设

立及审批暂行办法》的通

知 

1999 年 10 月 11 日 国税发〔1999〕192 号 

6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税

收工作中发挥注册税务

师作用的通知 

2000 年 3 月 6 日 国税发〔2000〕43 号 

7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协税

员不得核发《税务检查
2001 年 1 月 2 日 国税函〔2001〕41 号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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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批复 

8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协作的意见 

2004 年 1 月 7 日 国税发〔2004〕4 号 

9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严厉

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等涉税违法行为的紧

急通知 

2004 年 4 月 30 日 国税函〔2004〕536 号 

10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并、

变更、注销税务师事务所

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 

2004 年 6 月 28 日 国税函〔2004〕850 号 

11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

步规范税收执法和税务

代理工作的通知 

2004 年 8 月 11 日 国税函〔2004〕957 号 

12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发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

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

定》的通知 

2004 年 12 月 13 日 国税函〔2004〕1363 号 

13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解决

办税服务厅排队拥挤问

题的通知 

2005 年 9 月 19 日 国税发〔2005〕161 号 

14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

房地产税收分析工作的

通知 

2005 年 9 月 22 日 国税发〔2005〕151 号 

15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

步加强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管理工作的意见 

2007 年 4 月 5 日 国税发〔2007〕39 号 

16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限

责任税务师事务所设立

分所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7 年 4 月 16 日 国税发〔2007〕47 号 

17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 2007 年 8 月 30 日 国税发〔2007〕106 号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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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减负”优化纳税服

务工作的意见 

18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

于调整税务师事务所设

立审批管理方式的通知 

2009 年 1 月 16 日 国税办发〔2009〕5 号 

19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

师事务所设立审批有关

问题的批复 

2009 年 3 月 16 日 国税函〔2009〕137 号 

20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筑

企业所得税征管有关问

题的通知 

2010 年 1 月 26 日 国税函〔2010〕39 号 

21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办

文化企业企业所得税有

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2010 年 3 月 2 日 国税函〔2010〕86 号 

22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变

职能改进作风更好为广

大纳税人服务的公告 

2013 年 7 月 4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37

号 

23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税收减免管理办法》的

公告 

2015 年 6 月 8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3

号 

  

  

三、部分条款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制定机关 标题 发文日期 文号 废止条款 

1 国家税务局 

关于检发《关于土地使用

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

和暂行规定》的通知 

1988 年 10 月 24 日 
（88）国税地字第 015

号 
废止第十七条 

2 国家税务局 
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

题的规定 
1988 年 12 月 12 日 

（88）国税地字第 025

号 
废止第十三条 

3 国家税务局 关于对保险公司征收印 1988 年 12 月 31 日 （88）国税地字第 037废止第三条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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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号 

4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行

税务检查计划制度的通

知 

1999 年 11 月 12 日 
国税发〔1999〕211

号 
废止第四条 

5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耕地

占用税征收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2007 年 12 月 12 日 
国税发〔2007〕129

号 
废止第四条 

6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

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

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

优惠问题的通知 

2009 年 4 月 16 日 国税发〔2009〕80 号 废止第七条 

7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

注册中资控股企业依据

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

为居民企业有关问题的

通知 

2009 年 4 月 22 日 国税发〔2009〕82 号 

废止第七条第一款

“境外中资企业可向

其实际管理机构所在

地或中国主要投资者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居民企业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对其居

民企业身份进行初步

审核后，层报国家税

务总局确认。”的内

容 

8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

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9 年 4 月 24 日 
国税函〔2009〕212

号 
废止第四条 

9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

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

惠问题的通知 

2009 年 4 月 30 日 国税发〔2009〕87 号 废止第四条 

10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

免操作指南》的公告 

2010 年 7 月 2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1 号 

废止“22.我国企业所

得税法目前尚未单方

面规定税收饶让抵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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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经企业主管

税务机关确认，可在

其申报境外所得税额

时视为已缴税额（参

见示例六）。”中“经

企业主管税务机关确

认”的内容 

11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

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

告 

2012 年 6 月 14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4 号 

废止第三条第（一）

（二）（四）（五）

项，第十一条第（三）

项 

12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

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

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

公告 

2013 年 3 月 13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12 号 

废止第五条第（一）

（十）项 

13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网

企业电网新建项目享受

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

公告 

2013 年 5 月 24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26 号 
废止第二条 

14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

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3 年 7 月 25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43 号 

废止第一条“经认定

并”及“所称经认定，

是指经国家规定的软

件企业认定机构按照

软件企业认定管理的

有关规定进行认定并

取得软件企业认定证

书”的内容， 

废止第四条、第五条 

15 
国家税务总局国

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落实节能服

务企业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2013 年 12 月 17 日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

展改革委公告 2013年

第 77 号 

废止第六条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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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征收管理问题的公

告 

16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

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

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

告 

   

   

 

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 类，2017 年版）》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4 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有关政策，现将《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7年版）》予以发布，适用于 2017 年

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 年版）〉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4年第 63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A类，2014年版）部分申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3号）

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 12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7年版) 

 

回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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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大服务名录】 

 

永大服务名录 

序

号 
名称 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办公地址 

1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王伟明 13301376128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北环中心 301 室 

2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姚敏丽 18906009990 

厦门市思明区仙岳456

号永升海联中心14楼 

 
3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贺晓峰 13668947831 

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

城寺右一马路18号泰

恒大厦808 室 

 
4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周晓东 13918875755 

上海市闸北区灵石路

658号大宁财智中心 3

楼 301 
5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吴彪 13983521820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9

号B幢海怡花园12-1 

 6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宋红岩 

 

13756091111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建设广场高层公寓12

楼1310室 

 

7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 
杨博 13355126077 

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

吴泰闸路107号 

 
8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余梅兰 15906063991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街

保险大厦14楼 

 9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龚昌达 13328318500 

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1

号金皇大厦7层701室 

 
10 

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张家口分公司 

姚春青 

 
15383138642 

张家口市宣化区东草

市街5号院2号楼2单元

101室 

 
11 

四川永大海韵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杨焕贵 

 
13880168822 

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

东五段46号天紫界商

业大厦29楼1号 

 
12 

河北永大维信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赵辉 13933049003 
石家庄市新石北路 368

号创新大厦 907 室 

http://www.yongda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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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徽永大正瑞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潘震 13956013518 
合肥市庐阳区毫州路

135 号天庆大厦 A幢

902室 
14 

贵州永大合舜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韦西贝 13809436045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合群路一号龙泉大厦

13楼 AB座 
15 

北京永大瑞华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刘兆伟 13501258568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号北环中心 302 室 

16 
辽宁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宋雷 13304045745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南

街 52号 1016 

17 
湖南永大德缘彩虹税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建新 13467552961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远大一路 755号国杰大

厦 6楼 18 河南永大光华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邵启芳 13526898199 郑州市伏牛路 53号 

19 
浙江永大德宏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方东标 13858119388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23号百脑汇科技大厦

1424室 

 
20 

淮南永大和正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朱泉 13305543558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

区人民南路 220 号 

21 
西安永大倡导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10909室 

 

吴爱云 13772069132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

东元西路 3号 4幢 1单

元 
22 

天津永大平泽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吴士友 13920912657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路

与泰来西道交口西南

侧长瀛里 70-1-701 
23 

深圳市嘉信瑞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周维光 15818792732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佳和华强大厦 B 座 28

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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